
臺 北 市 立 士 林 高 商 日 間 部 9 9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

【 商 業 經 營 科 】 期 中 教 學 研 究 會 議 

一、時間：100年 05月 05日 星期四 中午 12時 20分 

二、地點：行政大樓三樓校史室 

三、主席：曾美華     紀錄：林彩鳳 

四、出席：如簽到表 

五、報告事項： 

（一）明年度起，商管群科中心專題製作競賽實施計畫規定，指導老師需為編制內正式教師，

且目前正在規劃得獎者可在甄選入學時獲得加分，因此科內的專題製作比賽，將朝此

方向做結合及規劃。 

（二）本學年度商經科專題製作比賽，訂於 5月 31日前實施，由各任課教師評選每班優良作

品 1至 3件，格式參照科網公告「撰寫規範一」之相關規定。後續並將邀請校外教師

擔任評審，評選出第一名作品一件、第二名作品兩件、第三名作品三件，其餘成績達

70分以上之作品，則給予佳作，以茲鼓勵。第一名作品須代表本科參加商管群科中心

專題製作競賽。其餘視實際名額需求，按照成績高低依序代表本科參賽。請得獎作品

之師生完成投稿時必要之修訂工作。 

（三）上學期末本科決議將「電子商務實務」改為選修，並未獲得教務主任同意，因依教育

部規定，須修習專業及實習科目 80學分以上，故此一修訂並無實質意義。且 99課程

尚未完全實施過一輪便提出修訂，很難自圓其說。目前 99及 100學年度入學的學生，

需適用已提報之課程設計，故請各位先行思考這 3學分的課程內容如何安排，下次科

會再進行討論。 

（四）請各位老師記得於 5/9（一）前將您的任課意願調查表及教科書評選表交回給科主任

彙整。 

 

六、討論事項： 

提案一：建議取消「行銷理論」與「專題製作」由同一位老師授課之課程安排。(提案人：翁

英傑、曾美華) 

說 明：1.原 95課程乃因考量「經濟與商業環境」課程，並無相關基礎商業知識的介紹，故

將「行銷理論」與「專題製作」做綁班的設計。 

2.目前 99課綱恢復「商業概論」課程，其課程內容已有「行銷管理」單元之介紹，

且學生之專題並非只能做行銷相關議題之討論，故有此提案。 

決 議： 

經科內教師無記名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    贊成：3票   反對：8票   廢票：3票 

       表決結果為維持「行銷理論」與「專題製作」由同一位老師授課之配課方式。 

 

提案二：目前會計、資處與本科三位科主任，希望朝著將三年級的「電子商務實務」，上下

學期各三學分，改為各一學分，並再增設「財務報告分析」及「多媒體製作」上下

學期各一學分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人：曾美華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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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教務主任表示此時不宜有任何變動，但若仍有修改之需求，需經科會表決通過才可

提課發會討論，故請各位集思廣益。 

決 議： 

    經會議中討論，分二議案進行表決。 

    議案一：是否維持原課程設計方式？ 

                贊成：1票    反對：8票     廢票：3票 

                表決結果為修改課程設計。 

    議案二：修改課程設計方式為：將「電子商務實務」，上下學期各三學分，改為各 

一學分，並再增設「財務報告分析」及「多媒體製作」上下學期各一學分。 

        因下午第一節多位教師需上課，故此議案留待下次科會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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